
一、历史简况

布朗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独立的生活，从景栋至景洪，以南垒河两岸为中心的

一片山区是布朗族的聚居区域，这一带地区的布朗族曾有过十二个卷的组织，这十二个

卷是否为傣族宣慰间接分封或管辖的，现在还了解不清楚。这十二个卷的分布是：在南

垒河以内我国境内的有版纳西定共三个卷，版纳勐混一个卷，布朗山一个卷，澜沧糯福

一个卷（据说是景洪宣慰以家奴赔送姑娘给孟连土司的），在南垒河以外缅甸境的有五

个卷。

八宣慰所管。

布朗族接受了傣族的小乘佛教，历史悠久的章朗佛寺据记载已有七百二十余年，而

布朗族在政治上直接为傣族宣慰统治仅约一百五十年至二百年。约四、五代人以前，景

洪宣慰才直接将卷封为总叭，直属宣慰而不属各勐土司，后又属宣慰派往各勐的波朗代

管，如版纳西定的布朗族在解放初期还归宣慰派往勐遮的波朗

由各基年的统治，虽设立了乡保甲制度，但只限于“叭”级的担任乡长，其他保甲长

至于国民党几十这些基层单位的头人名称和形式极其不一致，但其内容等则基本未变。

已转变为封建领主制度，但仍以布朗族以若干氏族组成的村寨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尽管

“总叭”所在的村寨，建立了叭、鲊、先等一套傣族领主的统治，就其上层建筑来说，

傣族的封建领主制度统治一百五十余年来，将布朗族的卷这一制度破坏了，特别是

二、民族与政治制度简况

的布朗族进行了访问了解，现将了解的情况简述如下：

个。我们对曼瓦、曼别、曼皮、曼卖兑等地区勐海县西定区现有布朗族大小村寨

中共思茅地委调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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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情况

（一）土地所有制情况

层组织的头人随便指一人临时担任。

直系血缘关系的氏族情况

这种直系血缘关系的氏族，在布朗族寨子中有极其明显的划分，有的寨子由一个直

系血缘关系的氏族构成，有的是数个氏族所组成。氏族有这些特征：

是以直系血缘关系为主建立的共同体。凡本氏族的成员须是本氏族的子孙。

如外寨氏族的成员想参加本氏族时，须送酒作礼并得到氏族长和氏族成员的同意，方可

吸收为本氏族的成员。本氏族成员迁居外寨时，须声明断绝关系，免除责任。

）在氏族内，七代以内禁止通婚。

）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如享有氏族土地、选举头人、决议事项等权利；负有

共同行动，遇本氏族成员偷盗时共同负赔偿等义务。

）各氏族内略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有的氏族内女子有财产继承权，有的则无继

承权；有的禁忌多，有的禁忌少；有的禁忌这样，有的禁忌那样。

）父系家族长制。本氏族内由一至二个年纪最大的人为家族长，长幼有序，管

理本族内的事务，如土地的处理、吸收成员等。

）如系几个氏族组成的寨子，本氏族须推选出参与全寨联盟组织的人员名单，

由全寨成员公认。

）氏族已在分化中。有的氏族内根据近血缘的关系又分为一些支系，如曼瓦的

浪板氏族中又分为五个支系。

就目前布朗族地区的情况看来，土地所有制有三种情况，即：村寨公有、氏族公

有、私有。这三种所有制中，以氏族公有为主，但发展很不平衡。有些村寨基本上是

氏族所有，如曼皮、帕代等；有些村寨已有私有制，但仍占少数，如曼瓦、曼马等；有

些村寨私有制已占多数，如曼卖兑、西定等。从几种所有制产生的情况看来，总的是由

于生产的发展，土地的占有也随着生产的发展而起了变化。

村寨公有：

确定村寨的土地界线无记载，仅有一些传说，例如帕代、帕勒兄弟分家建寨时确定

村寨界线，曼瓦、曼卖兑确定界线都有传说故事。

这种公有土地，除单一的氏族土地与寨公有土地二位一体之外（即一氏族为一寨之

土地），一般村寨，村公有地虽有一些，但为数已不多，而且都在高山上，土质贫瘠。

氏族公有：

氏族公有的土地，什么时候形成亦无确切材料可以说明，看来是在村寨公有之后。

随着生产的发展，土地形成轮歇耕种后，由于各氏族人口不断增长，在轮歇耕种中，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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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曼瓦寨召曼氏族的土地情况

的土地被债主夺去，这是形成土地私有的主要原因。

步地固定为各个氏族所有。目前这种土地的氏族公有制在布朗族中仍占主要地位。

）个别头人的霸占。

年土地的耕

私有制：

）茶园的私有，茶园在布朗土地私有的形成，根据情况看来，其具体情况是：

）在生产中除耕种氏族的轮歇地外，富有户在公山上增开一片土地，逐渐即

族中发展较快，如西定、曼卖兑、曼别等寨先发展起来，在村寨边种植茶园之后即为个

人所有。

）氏族成员中出现了小偷被外族加倍处罚，本人无法赔偿时即由本氏族形成私有。

）近百年大烟的生产，使贫富负责赔还，赔还不起，则将氏族内土地出卖给富户。

悬殊越加明显，财富逐渐集中，特别是国民党统治以来的压榨掠夺，更加速了土地的私

有。据调查，曼瓦寨召曼氏族成员中的私有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国民党统治以来所买

卖的。又据在帕勒寨的了解，因国民党统治以来向群众摊派捐税而向外寨借债，结果约

有

左右。现将召曼氏族

曼瓦寨的土地情况是有代表性的，它属于中间型，不象曼卖兑、西定的私有土地占

多数，也不象曼皮、帕勒、帕代那样基本上是氏族公有。曼瓦是氏族土地占多数，但私

有也占相当数量。曼瓦共五个氏族，全寨主要的耕地分为七大片，分作七年轮作。其他

还有一些零碎山地。村寨公有地占少数，约占

作占有情况（不包括寨公有地，包括私有地）分述如下：

土地占有情况：

挑谷种（各样籽种都折合为人， 年氏族耕地面积为户，召曼氏族共

谷种计算，每挑

挑籽种的耕地。氏族耕地占

户（族长头人两户），占总户的

户（寡妇一户无权分得土地），占

挑籽种中，富裕户分得

挑，占

；贫困户占有

挑，占

挑，占

挑，占挑中，富裕户占有 ；中等户占

挑，占

，中等户占有

斤，每亩需谷种 氏族成员私有地的面积为 挑谷种，共斤

弱，私有地占计 强。

户（族整个氏族初步分为富裕户

；贫困户长头人

；中等户

户 ），占

挑，占 ；中等户分得

。私有地

氏族地

贫困户分得

挑，占有 挑，占

挑，富裕户占有

挑，占

氏族公有和私有土地合计

，贫困户占有

土地的分配使用及买卖情况：

）分配使用土地情况。每年的冬腊月间砍新地时分配土地一次，由族长主持，

视土地的多少决定分配数量，族长有选择土地的优先权，其次是族中担任头人的，再次是

挑种的好地，只有两个族长和两个头人及

户分得，其他氏族成员则分到一些不好的新谷地。族长及头人除有优先

年族长及头人所得的土地不但好，而

依年岁的长次先后选择。如 年召曼氏族的

一年纪较长者共

选择土地的权利外，并有多分一份的权利，如

且比其他成员多一倍。

）土地的使用情况。 年召曼氏族共分配可耕土地 挑籽种，本氏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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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 元为哈尼族买地

员自耕 挑，占 出卖 挑，占 ；因土地不好未种者 挑，占
。

挑，自耕得

富裕户分得 挑，占挑，自耕 ；自己种不完而出卖 挑，占 ；自己地多抛

荒者 。中等户分得挑，占 挑，自耕 挑，占 ；因耕种不完而出卖

挑，占 挑，占 。为了种棉又购入 挑。贫困户分

挑，占 挑，占

；因土地不好而抛荒

；出卖 挑，占；因土地不好而抛荒

。为了种棉而购入 挑。

）土地的买卖情况。这里所说的土地买卖是根据当地的语言概念直译出来的，

布朗人说“开海”、“失海”即买地、卖地，可能是一种租佃关系。具体情况是：

元，可产大烟

①氏族成员除分得土地外，如还需要种地，可以向族内“购买”，以一点酒或少许

钱交族长及全体成员后即可得一片地耕种，一般每挑种不超过一元五角，而且只有种植

一年的权利，无所有权。②氏族成员之间或寨内亲友之间，自己分得的土地或私地可以

“买卖”，这种“买卖”无所有权，所卖得之钱由卖主自得，一般每挑种约一元左右，

亲友之间不收费，互换的亦有。③村寨之间或哈尼族与布朗族之间的买卖价格稍高，一

般每挑种的谷地约二元左右，或每租一挑种的地，给出租者一挑谷子。大烟地的价格稍

高，如巴达哈尼族小老买一块地花 两（可卖 元）。总的看来，土地

价格均不超过总收入的

“卖”私有地或“卖”氏族成员分得的土地，

出“卖”寨公有地的收入属全寨所有，出“卖”氏族所有的地，收入归全氏族成员

所有（按照分配土地的办法分给氏族成员

其收入归个人所有。召曼氏族

之款，

年“卖地”收入共

元为其他氏族成员的买地款。

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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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况

新曼峨之西南，距勐混城 华里，面积约

挑籽种）。东与曼班接界；西与曼囡接界；西北

里外，其余与各寨相距为 正西与缅甸曼里；

里外，其东南与曼东接界，除与曼东相距

里。

境内有大山一座

海拔

果兴竜大山，由南东寨经章加寨至果兴竜达最高点（是布朗山

公尺），由此山脉分为二岔入于曼兴竜境内，左岔经境内至曼兴

囡，右岔至境内之南吉河。

林木有松、椿、栎等建筑木材和森林则分布于山岭，长约四十里，宽约二、三里，

由于连年砍伐森林进行一些杂树。据说在二百年前全山皆是原始森林，布朗族住此后，

“刀耕火种”，故现在森林所余甚少。山林间野兽甚多，有稀有的野牛及马鹿、虎

里，沿河两岸

豹、熊、猴、大蛇等。境内较大的河流有三条：南吉河由曼班东流入境，经寨东北向西

流至桑勒与缅甸之堂郎寨交界处流入打洛江。南吉河流经境内的全长约

里。

土地肥沃，有三分之二的河岸可开田。另有发源于本寨西南山箐北流入南吉河之小沟四

条，有由曼班山脚流经境内南面北流入南吉河之小沟一条，各条沟长约

里，河两岸可

开水田

南埋河由果兴竜寨前曼班寨后东南流入境内，北流入南吉河，全长

挑籽种的面积。

里，河两岩可开

水田约

南里河由正南流入境内，向西北流经曼桑下面流入南吉河，全长

挑籽种的面积。

与勐混坝区相同，雨量在雨季时境内气候：曼兴竜气温较曼峨为热，山脚河边气

时方能见太阳。月至次年 月期间，每日大雾弥漫，中午较多于坝区，每年

（二）建寨传说

曼兴竜、曼桑等地布朗族，传说原住景洪之回兴、回桑等地。距今约二百年前，布

亨接界，西南与曼兴囡、香广、章加接界

（一）自然环境

平方公里，（轮歇地的面积共

曼兴竜寨位于布朗山区政府所在地

与曼木、桑岱、桑勒接界。除到曼木为

余与四寨相距均为

区的最高峰，

中共思茅地委调查组调查整理

勐海县布朗山曼兴竜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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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族有美女名叫郎三萍（据说每天早、中、晚能变换不同的美丽颜色，故得此名），一日赶

集逢召孟堪（召片领）于街子，召孟堪见其美乃娶回，封王妃，甚为宠爱，并封其父为

召景南（亦有说召景南原系布朗族有威信之首领，召孟堪去其家见其女美乃娶回），并

免回兴、回桑等地布朗族的一切贡赋和徭役。

召孟堪之原妻系傣族，见娶郎三萍后，与其臣属皆不满意说：“傣族娶少数民族作

妻不合古理。”但不敢声言反对，故常寻郎三萍之不是处加以攻击。一日召孟堪妻命侍

官抢去三萍的三尾螺，用石敲碎。三萍失去三尾螺色渐衰，因此失宠于召孟堪而被送

回，召孟堪加重了回兴、回桑等地布朗族的负担，规定每年送马鹿三只，每月送麂子三

只，干肉三箩，每日送三间屋容量的马草，每餐送松鼠三只，并修建宣慰街附近大桥。

布朗族群众派代表向召孟堪请求减免未得允许，布朗族群众说：“果子在高处不能采

得，有道理的话在召面前亦没有足理。”布朗族受负担逼迫，于夜间迁移离开回兴、回

桑。

迁移时，回桑寨的人走前面，故至今曼桑地建寨称曼桑、曼丙等。曼兴在后，先逃

至打洛、班洛，住几天后又逃至邦把，在邦把砍芭蕉卜于鬼神说：“若芭蕉砍后明日再长

出，就是已离开召片领管地，若不长出，就是还没有离召片领管地。”芭蕉砍后，第二

天长出来了，于是布朗人再向山内迁移，至今曼桑地境，问回桑布朗人何处有空地，回

桑人说：“离此不远有大山，山上野兽甚多，仅那里是空地。回兴人乃迁住于现今寨下

面之曼钻（今已是空寨），住三十年后又迁此。据打温谏说：由景洪迁此约两百年。

又另一说法认为回兴来此找先行的回桑布朗族找不到，在寨山下迷失方向，今称此

地班弄（迷失方向的地方），迷失方向之地的小沟称回弄。在此建寨后，一方面不忘是由

回兴迁来，另方面曾经在此迷失方向找不到建寨的地方，故称今建立之寨名为曼兴弄，

意即回兴布朗族至此迷失方向所建的寨子。但后来因人口增多，砍地太远，即分出部分

人到今曼兴囡地方，因由兴弄分出故称兴囡（“囡”即“小”之意），而称兴弄为兴竜

（大之意），现今之曼兴竜即由此得名。

（一）生产力水平

曼兴竜地区手工业不发展，目前除会修理草房编织篾器外，连纺织粗纱的纺车和织

二、生产力、土地占有及分配

群众 户，占总人口的

有头人 户，占总户数的 人，占总人数的

人口的 ；有半劳动力 人，占总人口的

曼兴竜 户， 人，女年共有 人，占总人，其中男 人。有全劳动力

（三）户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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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户无地的原因是：

户，不够吃户，不够吃 户，不够吃吃者只有

占有籽种面积

挑的

户，占有 挑的挑的

占有土地籽种

户，占有 户 ， 占 有其余群众占有 挑的

）的无地户。户，

个月者

（二）土地占有和分配情况

属于寨公有地的占有情况：

属于全寨公有，群众轮歇占有使用权的山地有 挑籽种的面积，产量

的头人，每户平均占有

的群众，占有籽种面积；占总户数占全寨籽种面积的

挑籽种的面积。其中占总户数

种总面积的

从其占有的总量来看，头人和群众相差不大。头人占有籽种 户，占有

但在有的老户中，则占有比户， 挑以上的还没有。

较多的土地，最突出的是一户来得最早的老户（且是氏族长老），

挑的挑的 户，占有

户（占总户数的还有户，占有 挑的挑的

户是新立户，与户依附于考公，无固定的土地继承权。

父分居后无继承土地使用权，即和别人伙种或向其父分种。另 户是外来户，在寨内没

年前，岩因永的父亲由章加迁至曼兴竜，头人指给他一块寨公地由他去砍种，合计

有考公关系，亦无寨公地可分种。占有土地差别较大外来户和寨内的老户。例如在

挑籽种面积的山地，一直到现在未变。

另外从头人、群众每户和每人的占有土地数来看，头人的土地比群众多一些，质量亦

较好些。头人每户平均数比群众每户平均数多

土地的继承使用权虽然有差别，但这不妨碍他们种地开山，无地户或少地户可向寨

。故问题不在于土地内地多户或向外寨租种（

挑籽种的面积。

元半开银币即可尽力开垦一片土地）

小锄 把。解放后把、

粗布的织布机都没有，还是用两个竹筒一块木板组成的简单织布机。能这样操作的人，

年的情况来看：够

本寨只有二、三人，布匹衣服都仰赖于坝区傣族。制金属饰品的银 和制农具的铁工，

都是最近六年前由傣族地区来到曼兴囡的，教会了布朗族，于是才有打造大刀、镰刀的布

朗族铁工。

年

耕作时就是用刀砍草树，待干后放火烧山，然后用削尖的木棍戳一个洞放入籽种，

比较勤劳的农民用木锄薅两次草后即等待秋收。全部生产工具就只有大刀、小锄、镰

刀。大锄是近十几年来国民党来此种大烟后才带进来的，至于种谷的大锄头，至

年，我驻这一带的解放军送给群众以前，全寨一户也没有。 把锄头，有的原封未

把、大刀

动，有的只用来锄烟地，有的还把大锄改作小锄使用。

解放前全寨只有锄头 把、镰刀把、斧子

把、大刀把。目前全寨共有大锄把、大刀 把、斧子 把、

把、小锄

我政府救济大锄

斧子 把。据了解，群众对小锄比较重视。

户

个 月 者

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粮食不足是一个较大的问题。从

个月者

户。一般群众富裕与否，决定于当年是否丰收，若丰收即为富裕户，若歉收又转为贫困

户，这类情况较普遍。

挑，

挑，

挑，占全寨籽

多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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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寨内因帕召苦指定方向的土地有

户。考公内有的已能处理

占有的多少，而在于落后生产技术的改进。

户要向外寨森林较多和土地较好的邻寨曼兴囡、曼桑等

曼兴竜可砍种地区的树林都几乎砍光了，雨水不能含蓄，泥沙被洪水冲刷，土壤逐

年瘦薄，刚砍种过三、四年的地又砍种，肥力已不多，又不精耕、不施肥，在土地逐年

瘦薄的情况下，每年都有

租入土地。

个考公分用全寨土地，考公最大的土地是寨公有，由

自己的土地，可以送给别人种，这些户能分清哪些是自己在考公内的可固定继承的土

地。但有的考公的土地是大家合在一起，不固定给各户继承，仅知道寨内某个地方有若

干块土地是自己考公的土地。后者在进行生产时，每年要由“丢木拉”（家族长）根据

劳动人口和所需土地量分配给考公内的各户耕种；也有的考公不是按人口、劳力分配土

地，而是由家族长先选一定数量的好地后，再依族内长幼次序选地。而前一种已固定给

各户的土地，不再实行分配，生产时在自己固定继承的轮歇地上耕种，如果土地不够

种，亦可向考公内土地多种不完的户分种，土地种过后仍属于原继承户。

如果在“帕召苦”卜卦指定方向的山上，家族地还不能砍种，或考公内已有继承轮

歇地的户，因地不够种而考公内其他户又无多余的土地分让出来，或自己的土地不好，

这时即可相约向帕召苦指定方向的外寨租种。如

部分不好，即有 挑种的面积。户集体向曼桑承租

元半开的。如果新来户或新立户能在地多

如果外来户无土地，或者分家后土地不足的新立户，或分家后根本没有土地，亦可

相约向指定生产方向的外寨租种。如果寨内有寨荒山，新来户只先向召曼送一点草烟、

茶叶或请头人吃一次饭，就可得到自己能力所能开垦的荒山，自己亦有了土地继承权；

如果是本寨的新立户或分家户，在习惯上不送草烟，可是近年来亦发生讨地送草烟、茶

叶等礼品的，甚至有在草烟内偷偷包上

挑

户中抽分土地时，则由召曼通知地多之户，取得其同意，并送给一点草烟、茶叶等，说

是“讨主人的福”，这样亦可由土地占有较多的户分让一些出来，可是分种者不能继承，

次年再种时还必须取得主人同意才能种。如外寨来的打丙二、岩敢六、岩温曼峨等，因

曼兴竜寨内少有无主的公山，有的因土质不好不适于砍种，他们在寨内又没有考公，所

以他们到曼兴竜虽已十年但仍没有土地，召曼通知咪麻玉章，取得他的同意，送给

种的继承轮歇地。

如果有人要外迁别寨时，土地、菜园、竹蓬都要交回寨上，由召曼管理，不能出

租、典当、出卖。如果外迁户所种的土地是属于考公地，外迁时应交还考公。如果外迁

户所种的土地是属于已分配固定继承使用的，外迁时仍然可由其兄弟和亲戚继承使用。

关于茶园、竹蓬和森林

茶园的占有状况是不平衡的。首先从头人的占有来看，共五户头人，其中召曼一户

没有茶园，因为他是在四十多年前从曼峨迁来，不是本寨的老户，在他的记忆中，约在三

十年前的时候，曾有过

棵茶树

多棵茶树，后因他家不慎失火，延烧了寨上个别户，茶园也

就用来赔偿别人损失而卖去了。以后没有栽植，故没有茶树。火西一户有

的茶园，产量约

多，又无多的弟兄，故茶树多。保长有茶树

斤，是寨内茶树最多的户。据说此茶树已种了四代，来时即种得

棵，是全寨占有茶树次多的，他的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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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买卖、租佃和债务关系

（一）寨内茶园、土地的买卖和演变情况

曼兴竜寨内的土地，是属于大家共同所有的，以往是不能买卖的，但在近十余年

户，占有

户，无茶园者斤产量的

年前由大撒卖给火西的一块约户买卖土地，一户是来，因受到外界的影响，已出现

挑种的土地，另一户是十年前火西的弟弟把自己曾经开种过但已丢荒了的十丘荒田卖

给其兄，得 元半开。

棵卖给岩温等三人，得

多，由于是早来户，栽的多，外迁户和绝嗣户移交的茶树，先由他保管，进而把部分占

为己有。

斤茶产量的共

有 斤至

从群众占有的情况来看，占有

户，占有 户（占总户数的

地最多者多是弟兄少的老户或“丢木拉”（家族长）。如占有

树是他亲戚死了和弟兄外迁留给他的。在

年又死了一

年获得他死去的亲戚留下的一份财产，不

到五年，他的亲戚康朗坎外迁，以后他哥哥外迁曼亨，弟弟外迁曼角，

户中，有

个弟弟，因而他的茶园、土地就多起来了。又如大班等人都是“丢木拉”，掌握考公实

权，因而茶园和土地也都比别人多。至于无茶园的 户是无继承土地使用权

的妇女，还有从外迁来没有种茶的外来户。茶园是不分配的，自种自收。

竹蓬属于私有，但外迁时亦同茶园和土地的情况一样，必须交还寨上，在寨内不外

迁也可将竹蓬卖给本寨成员，但与茶园一样不能卖给外寨。如死后无亲戚继承，则与茶

园和土地一样要由召曼（头人）接管。

森林全是寨上公有，除竜山上的森林不能砍伐外，其余地方的森林可以随意砍伐来

建屋、作燃料，不受限制。外寨人不能到本寨内砍伐树木，欲要砍伐时，也要得到本寨

头人允许，否则就会形成寨间的纠纷。

户，一户是岩过十年前卖出茶地二块，一户是岩中占去年把茶树出卖茶树的有

元。去年岩永南也卖出 棵。

的界线

这些茶园、竹蓬都可卖。但栽茶树和竹蓬的土地是不能卖的。他们说：“茶树、竹

蓬是用劳动栽植出来的，可以卖。”但绝对不允许卖给外寨，可见村寨与村寨

是很严格的。

买卖关系的发生是受到外界影响的。如茶园、竹蓬的买卖最早发生也不过在三十年

前，大多数则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九十三师统治布朗山后，当时农民因受各种

杂派和其他灾祸，在取得寨上头人和考公的同意之后才出卖的。

（二）寨与寨间的租佃关系

年前后）的事情。根据寨与寨间租佃关系的严格和租金的出现，是近十多年来（

斤产量的

。占有茶

斤产量的岩中占，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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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果兴竜两。 户共送大烟

户（哈尼族）而

元，共出租金 元。向曼班租入的 户，

老人们说：寨与寨的界线从前是很严的，但是别寨来租种土地是不出租金的，只要取得寨

上的同意，向出租寨送一点草烟，至多请吃一次饭，就能尽力开种一块土地，即使是不

同民族的村寨间，亦甚公平合理。例如果兴竜在十多年前每年向曼兴竜租地时，只是由

果兴竜寨的哈尼族在种地前赶一只猪来曼兴竜杀吃作礼，猪钱则两寨各负一半，米钱完

全由曼兴竜负担。可是近十多年来情况不同了，果兴竜每年除请曼兴竜的头人吃几次饭

外，三年还要杀猪作大礼一次，每年每户还要给曼兴竜的“卷”岩三和保长岩昂松作白

工各二天，打的野兽要送礼肉，每年每户要送大烟

两，其余两，由头人叭岩三和保长各分得 两，说是作寨上的公用开支。随着情况

年租给章加寨 户（布朗族）

元，可是果兴竜同是的租金每户仅半开

的变化，租金的多少也因民族而有所差异，如曼兴竜

元，连同送礼费也才半开

所出租金就多出了若干倍，此外还有礼肉、白工等负担。

曼兴竜寨内还未发生租佃关系，寨内没有土地的户可向别人讨种，最主要的手续是

给一点草烟和盐巴。但后来寨与寨间欲利用土地就要经过租佃关系了，如果确定今年要

向某寨租入土地时，首先要派代表送鸡、米、茶等物给出租寨，请对方头人吃饭，说明

来意，取得对方同意和指定砍种的山地后，然后交纳一元或二元半开的租金，才可砍地

开种。至秋收后，又以鸡米请出租寨头人吃一次饭，并交还土地。如果出租寨已没有公

山，而可出租的山地又是属个体户固定使用的轮歇地时，租入者须通过对方头人征得占

有土地主人的同意。租金亦由头人转送给占有土地之主人，才能砍地开种。

曼兴竜与外寨发生租佃关系，对于曼因、曼桑和曼班等寨完全是租入，对于果兴竜、

章加等寨则完全是租出。

户，果兴竜每户出租金为大烟年曼兴竜租土地给果兴竜全寨 两、半开

户，面积为籽

元，加上杀鸡请吃饭的作礼费，每户共出半开

元，此租金被叭岩三和岩昂松保长分吞。同年曼兴竜向曼囡租入的有

挑，每户出半开 元。向曼桑

挑，每户出租金户，计籽种

种

寨租入的有

租金同前。

是借什么还什么，以实物借贷的利率为最高，最高是 ，一般是

借大烟的利率最高 ，最低

，借贷半开中不收利息的情况较多。最低

以上的利率的时间不长，是近二、三十年的事，特别是国民党深借贷中，发展到

元还利

展到还

（三）债务关系

借贷以实物特别是以谷子为主，其次是大烟和半开，还有一种卖青苗的。债利一般

，最低是

，借半开的利率最轻，最高为 ，一般是

元发展到还利入布朗山后，苛捐杂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于是借贷由借半开

元，谷子由借本一挑还本利一挑半发展到还三挑至四挑，大烟由借 两发两还本利

两或 两。在二、三十年前如属于亲戚或朋友，借谷子是不算利的，而现在亲

戚间借谷不算利的就很少了。

借贷利息是以年利计算，还没有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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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本寨息共 元，占总数的

年共借入谷子曼兴竜所有借贷户， 挑，其中，向外寨借入的

的 挑。全寨一年付利息

，支付本寨利息

挑，每借贷户平均负担

挑，占利息总数的 挑，占利息总数的

挑。债户平均负债本利

元，其中向外寨借入的共

元，占总数的

全年全寨借入的半开共

寨借入的共 。全年共付息

的

曼兴竜债务最大的特点是面宽而量少，贷放者多为两户上层。

从单户借贷情况来看，岩匡丙

尖借谷

贷都在七、八挑以下，在群众中一户借出十挑以上的还不见有。头人都布

挑，借入者为

谷

四、宗教信仰情况

竜

年还债支出即占其总支出的

（一）祭

斤重的猪

挑，向本寨借

挑，其中支付外寨的利息

。全寨每户借

元，占总数的 ；向本

元，其中付外寨息 元，占总数

挑，利息 挑，债主有 个；同年岩康年借谷

挑，利息 挑，债主有 个；岩中占 年借谷 挑，债主就有 个。一般借

年贷出

户，每户平均 年贷出挑 ； 户，每户平均借挑，借入者有

挑。

借贷面宽量少的原因主要是群众生活困难，借贷户一般都是缺粮的贫困户，债主对

这些贫困户大量贷出不放心。

年保长岩昂松放债谷 挑，每年收息 挑

年岩昂松和都布二人放债谷

债主中以两户上层放债最多，如

（据他本人述） 挑，占放债本金总数的

户，占全寨总户数的 ，全寨负债总户数的 都是他而寨内向他们借贷的有

二人的负债户。

一般农民都苦于债务，比如贫苦农民生活稍好的岩永南还债支出即占其总支出的

；赤贫的岩兴翁，

每年傣历十月，在佛教“赕拖拉”的第二天即是祭竜日，寨上至少要杀

祭“叭总甫”、“叭

一只、鸡一只，并用蜡条等先祭寨中间木桩处的“丢那曼”（寨神），再至寨头祭“召

、“叭宰”。祭时由佛爷去景南 至寨后大树边（丢无拉）

祭，由召曼主持，召曼把猪煮好后，请头人和家族长去吃，并分若干份祭肉给各家小

孩。有时寨上群众要出祭款五角，但如果寨上有公款即由公款开支。

有关祭竜的传说：祭召景南。召景南是布朗族大头人，二百年前在景洪回兴时，召

片领封之为管亿万经书地方之官，在布朗族人民的观念中，他是从前曼兴竜地区布朗族

的首领，死后变为神，故每年祭祀。

祭叭憨。据说此人在生前刀枪不进，他是保护布朗族的人，曼兴竜的布朗族由回兴

迁来时，他亦来了，故每年祭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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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二）佛

祭丢无那叭总甫。据说从前寨上有一个福大的人，夜梦丢无那（大神）对他说：

“我是此地的大神，你们每年应祭祀我，称我为叭总甫，我当保护你们。”梦者醒后，

以此事告诉寨里人，于是大家都同意每年十月祭祀之。从这些传说中可见布朗人把他们

过去的氏族、部落首领敬若神明。从这里也可看出从前氏族社会的痕迹。

祭竜时的祭忌：每年傣历十月间即要祭竜。第一天为主祭日，此日外寨人不能进入

本寨，否则罚祀时用的祭猪一只。人们说若被罚者不赔，会遭死祸。

本寨人在主祭日这一天当中，不能出外背水、生产、解大便和高声说话等等，若不

遵守这个规定，据说虫就会吃农作物。其余六日，要得召曼通知才能下地生产。

曼钪，后又随寨迁至

据老人们和宗教上层帕召苦说：曼兴竜布朗族在回兴时已经信佛教，故在二百年前由

回兴迁此建寨时即修建了佛寺，佛寺起先是修在初建寨的地址

今建寨的寨头。约在十多年前，佛寺被电火轰坏，乃建在今佛寺的地址。

佛。另一种说是布朗族在

布朗族在来西双版纳前何时开始信仰佛教，已不可查考。到曼兴竜地区后，是怎样

传来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是佛寺的佛爷由缅甸的班莽来，所谓“都竜又班莽，

都刚又兴囡，都甩又曼蚌”，其意是说“大佛爷在班莽，二佛爷在兴囡，小佛爷在曼蚌”。

据说解放前关门节时还派二佛爷、大和尚四人去班莽和曼蚌

此建寨、建寺后，不能在寺内大赕、升和尚、升佛爷，而是由本寨人去勐混傣族寨曼蚌

佛寺升了和尚和佛爷后，再回本寨佛寺。其他如曼囡、班等、曼木、曼丙、香官、兴

佛不便，要求在附近寨大桑岱、桑勒等八寨亦是这样。后来由于这些寨上的老人感到

，以后仍然感到不便，又经过请求批准才开始在各寨大

赕、升佛爷、升和尚，经过勐混曼蚌佛寺之大佛爷批准才在班等寨升佛爷、升和尚和大

、升和尚。但在开门节和关

门节时，此数寨仍要派和尚四人，送礼品去曼蚌佛寺 佛期亦平等佛，同时此数寨在

佛，随往来互送礼品。曼兴竜在每年开门节关门节时还派佛爷一人、和尚四人去曼蚌

带礼品半开四至十元以及饭食、果品、蜡条、面巾、手巾等物共一小箩。

此地佛寺内的和尚有十个等级。由于等级不同，他们所披的袈裟和袈裟上的条纹和

小和尚（初进佛寺者）。

大和尚，能披一套方格少的袈裟。

沙底桑，可披袈裟十二套。

都比竜（大佛爷），可披多条纹方格袈裟二套。

叭帕沙弥，可披袈裟八套。

帕召苦，可披袈裟二十四套至三十套。此外，还有一种属于大佛爷等

级称为“都布”的，据说都布是还俗的佛爷，还俗后又来佛寺当大佛爷，即称都布，这

种佛爷不大受人尊敬。

关于寺内和尚和佛爷的升迁与坝区傣族相同。

寨上管理宗教信仰事务的头人有两个：一是波占（亦称“缅先生”）。波占是由精

通佛经的“康朗”选任，波占负责管理佛寺，主持祭地、唸经驱鬼。曼兴竜的波占岩丙

竜除与本寨人唸经驱鬼治病外，新囡、香官、曼囡等寨的人亦有请他唸经治病的，唸经

方格亦不同。十个等级即是：

二等只能披一套黄布披单。

一套条纹方格多的袈裟。

披袈裟六套。

袈裟十六套。

来的时间较久的小和尚。以上

都囡（二佛爷），可披

沙底听，可

松领，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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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兴翁受的债利剥削和宗教负担占总支出的

富裕户的宗教支出比一般群众还要高些，他们定额的

元

元，

款和

二字于芭蕉叶上，把若干张写

后有送一瓶酒或一、二元半开，群众有好吃的东西亦送给他一些。另一个是召曼（在有

些村寨召曼只管生产方面事宜），召曼是用“神选”方式产生的，选召曼时，把年岁较

长、群众认为可以作候选召曼的人集中于佛寺，写“召曼”

有召曼和未写有召曼的芭蕉叶裹成若干筒放在佛钵内，由佛爷唸经之后，由候选人去抽

芭蕉叶，凡三次都抽着有“召曼”二字的芭蕉叶，即认为“神”已选着他当召曼了。当

夜就召集群众宣布。

年发现寨上有虎豹经过，就认为召曼已不能管鬼了，而

如果寨上发生大的疾病，或寨上的牲畜被虎豹咬走，即认为“神”不要他当召曼

了，就要另选。例如曼囡在

另选一个召曼。

“丢那”，维持寨上风俗习惯以及管理人口的迁移、召曼的职权是主祭地方鬼

新入户土地的调拨等，实权较大。寨上如有外迁户或死亡户留下的土地、茶园、竹蓬等

无人继承时，即由召曼代管。

从佛寺的佛爷至寨上的召曼、波占，都自命是“神”的代言人，是“帕召”的化

身，是“丢那”的代理者。群众认为召曼是神选的，布占能驱鬼除病，帕召苦看了米卦

才能决定生产方向，才得到丰收。因而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

佛教的各种活动浪费了不少财富，现列举如下：

定期的赕佛费：

户，每户赕费大体上是半开

间和所

年，全寨

款项等。

名 称

考瓦沙

赕 坦

拖拉

赕 刚

帕

望瓦沙

过新年

款而外，还有不定期的大

小 计

除上述定期

元，其余户赕得最多为 户赕最多的有

估计全寨每年用于佛教方面的费用最低

负担占总支出的

以上情况可看出佛教活动给人民带来的负担。

，其中宗教负担占

，其中宗教负担占总支出的

的

；岩兴翁的宗教负担和所受特权剥削占总支出

，其中宗教负担占

，其中宗教负担占年，岩永南受的债利剥削和宗教负担占总支出的

，其中宗教负担占

饭每年大约合 挑

译

关

大

和尚分家

赕

开

称

门

赕

布

门

角。下面是赕佛活动的名称、时

米（斤） 天数款（半开）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户中，有一

元。

和随缘布施。如这次访问的

最少也是

元。元，最高

年岩因永所受的特权剥削和宗教

岩永南所受的特权剥削与宗教负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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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丧葬五、家庭、

岁的都布人，

人，共 人。

年有 元，谷

元。

元。

佛的佛

谷。

年不完全的调查，他放债谷

群众把用血汗找来的钱送进佛寺，佛寺的都布等又把它贷放出来剥削农民。都布是

寨上第二个高利贷剥削者，据 挑谷，收谷利

挑，此外还有半开等。

岁的帕召苦

佛寺内和尚的生活情况：

曼兴竜佛寺内有 岁的二佛爷人， 人，青年大

和尚 人，小孩人，青年小和尚

）帕召苦每日早上七点钟吃饭一次，他的生活除由富裕户打温每日专门供养

外，寨上群众有好吃的东西，都要先送与他吃然后自己再吃。每年考瓦沙（关门节）

套，半开时，寨上群众送他袈裟 元。帕召苦有些钱借给寨上群众，不要利息，但群

众还有时仍给以少数的利息，因此群众对他印象较好，他在群众中威信较高。

元。群众说，

）都布系章加人，由全寨群众每日早上送给他饭食。考瓦沙时，寨上群众给他

件，半开 户向他借债，借出半开 挑，利

倍，

倍。借半开利息为十分之一、二或无息。

挑。他还将谷放存在富裕户家中，在青黄不接时贷给群众，利息最低

倍，一般是

套，半开

）二佛爷的饮食亦是由寨上群众早晨送去。二佛爷专给寨上人唸经送鬼，唸完

后给他一至二元半开，考瓦沙时，寨上送他袈裟

元或

）大小和尚的饭食早上由亲戚供给，中午由家中供给，无亲戚者由寨上供给。

考瓦沙时，群众送给袈裟一套，半开

给佛寺的供品，他们分成三份，帕召苦与帕召点一份，外寨来群众集体

爷和尚一份，其余一份，则在芭蕉叶上书明物品由佛爷与和尚以抽签的办法分给，抽得

叶上写的是什么即得什么。

佛爷、和尚除享有以上供养外，亦常有群众的随意布施，若某人认为某佛爷或某和

尚好，亦可单独送给他东西。

家庭是由一夫一妻组成的小家庭制，一般是子女结婚后即分出另立门户，如考公有

占有使用的轮歇地时，即可每年配得一份土地。

曼兴竜地区男女的婚姻是比较自由的。青年男女互相爱慕时，男的去女家串门，两

人互相熟悉后，男女双方约定时间、地点约会，如果在约定期间，有一方不到就表示一

方不愿意，爱情即不能再发展下去，如果在约定时间男女双方都如约到达，即表示双方

愿意。男子此时就请一个老人到女方说亲，由老人带去一包烟、一包盐、一包茶送给女

方父母，女方父母如同意即请其亲友和头人来吃草烟吃茶，如果女方父母不同意即不请

老人亲友来吃草烟吃茶，并向老人说“以后再来谈这个婚姻”。隔几月之后男方再请老

人去说亲，如女方父母仍推辞，婚姻就没望了。在这种情况下，如男女青年都真心相爱

袈裟

息是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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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愿结婚时，就相约逃婚，隔一、二年回来，女方父母亦无其他意见了。请媒说亲一般

只是一个形式。

如果男女情投意合，双方父母也同意他们结婚，即约定时间，由男青年的朋友晚上

送新郎至女家，男方带鸡二只、草烟一包以及盐米等请女方亲友吃饭，此后男子即可在

女家与女子同居，隔两三年有了孩子，或没有孩子感情仍然很好，才举行正式婚礼。

在未举行正式婚礼前的两三年中，男的晚上在女家住宿，白天仍回自己家中生产。

结婚时，要杀猪宴请双方亲戚和寨上老人，寨上的每户还可分得二、三两重的一块

，女方负担

元，送给召曼铜币 枚，送给媒

，杀猪的大小根据双方经济情况决猪肉，婚礼的花费由男方负担

定。

元。

结婚时，除请头人吃饭外，男方要送给头人半开

人半开

离婚：如系男方提出，男方应把女方打扮成年轻时的模样，赔偿女方的一些损失和

一些衣服；如是女方提出离婚，则要给男方一条牛。但现在离婚已不照古礼，是谁提出

离婚，谁就出三元至九元半开给对方。如已有孩子，女孩归女方，男孩归男方。

寡妇可再嫁，讨寡妇时，要请老人来杀鸡拴线，给老人杀鸡礼钱一元。

堂兄弟姐妹、姨表、姑表都不能通婚，界线较严格。

未婚生子的要被罚猪一只，若生子后不结婚，女方每月要罚半开一元，至结婚时为

止。

丧葬：老人死后， 对至佛寺请大佛爷唸经，唸经后用只，蜡条由儿子送鸡 块

木板合成的棺木，由四人抬至固定埋葬老人的竜山上。死者头朝西方，足朝东方，仰卧

向天，由寨上老人举行火葬。烧化后由子女把骨灰扫成一小堆，任雨水冲去。

烧尸后的第二天，其子女用蜡条、银子、盐、谷等去买“官考”（骨魂）回来。

的一份则

父死后，儿子即把亡父遗留的财物分作几份，死者亦算一份，各人分得一份，死者

给和尚。

小孩、产妇、孕妇以及其它死于非命者不能行火葬，埋的地方亦不能与年老死者埋

在一处。

月调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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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环境

章加寨是布朗族聚居寨，位于布朗山新曼峨之西南角，与缅甸隔河相望。东与南东

寨相接，西与香官寨接界，南与缅甸之曼卖丙为邻，北与曼坝竜曼班相接，为方圆形村

寨。南面有南东河一条，发源于南东脚，流经章加寨南面，流入打洛江。

华里，林木有松、椿和一些杂树。相传在两百多年前，全山

境内有等沟两条，流入南东河。有大山三座，章加位于中间的一座大山腰。

山岭上的森林，长约

皆是原始森林，及布朗族迁居这里后，砍林烧山，种植稻谷，由于生产落后，刀耕火

种，连年砍木伐林，因此森林所余甚少，大部变为荒山。气候较热，冬季春初，多大

雾，中午十二时方能见到太阳。

章加布朗族由于在后搬来，加之当时人口少，仅

年前，因景洪气候热，疾病较多，并鉴于

回桑、回兴布朗族亦迁离景洪（回桑、回兴）旧地，曼西里乃布朗族亦随之迁离曼西里

乃旧地。

迁移时，先搬至勐混之勐养，住几天后，又迁到曼兴竜，在此住了两年，后因原不

是与曼兴竜同寨，曼兴竜不给同住，并且曼兴竜南面尚有空地，于是又搬至今住地章加

建寨。由曼兴竜搬去时，由于走有先后，后走的一部至今章加住下，原由景洪曼西里乃

搬来的布朗族，这时即分为两寨。章加布朗族原是傣族片领的奴隶，受傣族封建领主统

治。

户，有的说多户，（有的说

户）故土地面积较少，当即分出一部分至章加西面居住，讨新囡一部分土地耕种，这部

分因住于梁子头，傣语山顶梁子为“香官”，故取名为香官，即今香官寨。

（二）民族来源与建寨传说

传说章加原住景洪、曼西里乃。距今约

一 、 概 况

中共思茅地委调查组调查整理

布 朗 山 章 加 寨 面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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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制度

（一）政治组织形式

章加迁此，接受了召片领的格捧、格相封号后，就要出负担，每年出银子 两、

瓶（约合一斤）。抗日战争时，召片领转给召勐混去统治，勐混斤、芝麻油蜡

元、蜡诰”即为章加寨的波朗，章加由此即向勐混“叭诰”出负担，每年出半开

斤、草排 二次搭晒台，一次种田，（章斤、硝 把、白工每户斤、棉花 人，一、

元半开，请南翁布朗族去帮种）直至 年。加布朗族不会种田，出

本族头人的剥削：

）打猎送一只兽腿。若是打得的野兽须给头人送一只兽腿，一条里肉。若是豺

狗咬死的，被布朗人拾得，须给头人一半。

调解费：凡是有人吵架、打架或其他纠纷请头人解决时，无理者多出一定罚

款，一般纠纷出一元，大事出二元五角半开。

：过年时每户须给头人送饭一包、肉一碗。）送（

元，给大佛爷 元（唸

章加布朗族在景洪时已受傣族封建领主统治，住定后到景洪请示召片领，召片领即

封“格捧”、“格相”为该寨统治者，其变化情况与曼兴竜同。

（二）政治特权剥削

两百年来的波朗制度的剥削：

）婚姻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送头人肉几斤、酒几斤；一种说法是送

（约 斤）。

元半开，其中给头人

元。若系贫困户，请人抬丧和给大佛爷的部分可以减少，但给头人的

）丧费：凡死了人的户，要出

经），请人抬丧

部分不能减少。

）凡头人到外开会或参观等，群众要按头人去的天数给帮工或每天给头人出

角钱。

国民党的剥削：

包肉

人）。人，女人（男人），半劳动人，女

人，（男，有全劳动强，人口 人，占总人口户，占总户数有头人

人。人，男 人，女户，年不精确的统计，共有章加寨据

（三）户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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